
 

  

平里店镇中心小学 2024年秋季新生招生工作方案 

 

为做好辖区内 2024年学校招生入学工作，进一步规范教育秩序，维护广大

适龄入学儿童权益，营造良好教育生态，根据莱州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

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定 2024

年秋季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方案。 

一、招生范围 

2024年 7 月 31日前年满 6 周岁（既 2018 年 7 月 31日前出生）、户口为平

里店镇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及在平里店镇工作的外地务工子女。 

二．招生计划 

 

 

 

 

 

 

 

三．招生程序 

（1）报名通道。首次使用智慧招生平台前，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

“爱山东●烟台一手通”APP。在“爱山东●烟台一手通”客户端首页进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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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区”，点击“莱州市智慧招生平台”，进入平台首页。 

（2）注册/登录。请家长使用本人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号在“爱山东●

烟台一手通”APP 实名认证。之前已经在“爱山东●烟台一手通"APP 注册信息

并实名认证过的，可直接使用已注册信息在爱山东●烟台一手通进行登录。若

忘记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进行找回。如果之前没有注册，请先注册，实名认证

后进行信息填报。 

（3）信息填写。请根据系统提示添加学生信息，并按照相关证件内容据实

填写学生基本信息、学生户籍信息、监护.人信息、房产信息等相关内容。 

（4）信息提交。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学生报名信息，信息提

交成功后系统自动产生报名编号。提示:不点击提交按钮无法完成报名，请家长

注意保存报名编号，以备后期信息查询或核验使用。 

（5）信息修改。报名信息提交后，即进入审核阶段，核验通过前，如需修

改信息，可点击“撤回提交”按钮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核验通过后，所有信

息将无法改动。 

（6）消息查询。报名信息核验结果、学校录取结果等报名通知将通过智慧

招生平台进行推送，家长可以在各报名端口登记列表的“系统消息”中查看通

知内容。 

四．招生条件 

2024年 7 月 31日前年满 6 周岁（既 2018 年 7 月 31日前出生）、户口为平

里店镇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及在平里店镇工作的外地务工子女。 

五．咨询电话 

0535-2616287 

六．资助/救济电话：15065353183 

七、严格落实招生政策 



 

1.严格落实免试要求。一律实行免试入学，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

近入学”的目标，积极稳妥推进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严禁超范围、超计

划招生，提前招生。严格控制班额招生，每班不超过 45 人。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合理引导家长预期。 

2.落实控辍保学责任。强化入学责任落实，加强对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的监

控，建立健全失学辍学儿童比对机制，年满 6周岁的适龄儿童少年未按《义务

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要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告、联控联保

和劝返复学工作。重点做好残疾儿童、特困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入学，确保秋

季学期开学前，除经教育、残联、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联合评定的不具备接受

教育能力儿童外，做到应入尽入。申请延缓入学的，由学生家长向平里店镇中

心小学提交《入延缓入学申请表》，并报市局基础教育科备案。完善入学通知

书制度，在通知书中加入有关法律规定和违法追责说明，切实强化家长和适龄

儿童少年的法律意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4.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就读。中、重度残疾儿童采取送教上门（送

温暖）服务，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 

5.保障家庭困难学生入学。加强助学政策宣传，精准分类施策，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入学保障，确保完成义务教育，不让一名适龄儿

童少年因贫失学。 

6.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按照莱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非莱州

市常住户口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暂行规定》（莱政办发〔2009〕61 号）要

求，进一步把握入学流程，严格入学条件，确保符合条件的应入尽入，推行混

合编班、统一管理。 



 

7.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要按照规定落实教育

优待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要简化办理流程，优先协调

办理入学手续。 

八、规范招生行为 

1.规范入学证明材料。按照《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和国

家、省招生入学有关政策规定，对要求提供的入学证明材料进行逐项核查，列

出材料清单。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实际办理程序复杂繁琐

且有关单位无法证明的，原则上一律取消。严禁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报名招生全部通过网上平台办理，除特殊类型、家庭使用网络

不方便的外，不得要求家长进行线下报名、交材料等。 

2.规范招生秩序。按照公平、公开、科学、便民原则，做到不提前招生、

违规招生。要将疫情防控、控辍保学、化解大班额、特殊教育送教上门、教育

优待政策等方面工作要求一并统筹考虑，将各项工作一体化推进，确保落实到

位。各学校对新入学的学生要均衡编班、阳光分班，严禁分班考试或设立任何

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3.加强违规查处。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对于造成不良影响或

严重后果的教师，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莱州市平里店镇中心小学 

2024年 6 月 14日 


